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辦理原則 

110.11.09 110學年度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11.05 107學年度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107.06.29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8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21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號令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

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依學生適性發展需求與學校特色發展條件，規劃安排本校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期能透過行政處室分工安排，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

定與完成自主學習計畫、適性參與學校培訓或充實補強課程，體驗校本特色活動，特訂定此規

劃辦理原則，說明自主學習實施、管理與輔導及處室分工相關事宜。 

三、依據總綱之規定，本校普通科(含美術班、音樂班、舞蹈班、體育班)規劃每週三節彈性學習時

間，各學年段學生依不同學習目標，分別規劃，相關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高一之規劃：(共兩節) 

1. 第一節：以自主學習為規畫主軸(含自主學習基礎課程)，各年段可選擇不同時段實施

之，由「圖書館」主導，並應另訂立「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施、

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自主學習可安排學科知識、開放式網路課程、專題製作、實察

體驗、行動方案、實作實驗、獨立研究、主題練習與探索、閱讀心得或其他學習活

動，由「教務處」分別安置學生及配排指導教師。 

2. 第二節：以學校特色活動、講座、選手培訓、學習成果發表會為規劃主軸，跨年段同

時安排為原則，由「學務處」主辦，各處室之相關活動應會同學務處之規劃，於每年

1月、8月提出該學期(年)之計畫。(如附件表格) 

(二)高二之規劃：(共三節) 

1. 第一節：以生活輔導、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為規劃主軸，各年段可選擇不同

時段實施之，其實施內容、開設課程、教師安排，均由「教務處」主辦。 

2. 第二節：以自主學習為規畫主軸(含自主學習基礎課程)，各年段可選擇不同時段實施

之，由「圖書館」主導，並應另訂立「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施、

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自主學習可安排學科知識、開放式網路課程、專題製作、實察

體驗、行動方案、實作實驗、獨立研究、主題練習與探索、閱讀心得或其他學習活

動，由「教務處」分別安置學生及配排指導教師。 

3. 第三節：以學校特色活動、講座、選手培訓、學習成果發表會為規劃主軸，跨年段同

時安排為原則，由「學務處」主辦，各處室之相關活動應會同學務處之規劃，於每年

1月、8月提出該學期(年)之計畫。(如附件表格) 

(三)高三之規劃：(共三節) 

1. 其中二節：上學期，以升學輔導、充實課程及自主學習為規劃主軸，每週 2節，選擇

年級共同時間實施；下學期，以充實（增廣）課程為規劃主軸，每週 2節，選擇班群

共同時間實施，由「教務處」主辦。 

2. 第三節：以學校特色活動、講座、選手培訓、學習成果發表會為規劃主軸，跨年段同

時安排為原則，由「學務處」主辦，各處室之相關活動應會同學務處之規劃，於每年



1月、8月提出該學期(年)之計畫。(如附件表格)。 

(四)短期選手培訓課程(不含美術班、音樂班、舞蹈班、體育班)：依本校短期選手培訓計畫實

行(申請表如附件)，申請以 6週為限，並應於辦理前一週完成申請，參加學生以抽離方式

辦理，抽離時名單由業務單位知會彈性學習時間指導教師，非普通科學生之選手不得申請

本培訓計畫，請依學校規定申請公假練習。 

四、依據總綱之規定，本校職業類科(觀光科、商經科、資處科)規劃每週一節彈性學習時間，各學

年段學生依不同學習目標，分別規劃，相關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以學校特色活動、講座、選手培訓、學習成果發表會為規劃主軸，跨年段同時安排為原

則，由「學務處」主辦，學生若遇比賽、活動等需抽離時，應於事前提出公假申請，經活

動辦理處室同意後(教育部指定須參加之講座、活動不得申請)，始得抽離進行活動。 

    (二)微課程：實施內容由「實習處」規畫；具體實施時段應於開學前會同學務處、教務處共同

協商，並確實登載於學校活動表上，學生選課、開課、課程規劃、教師安排等，由「教務

處」主辦。 

    (三)自主學習：由「圖書館」主導，並應另訂立「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說明自主學習實

施、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自主學習可安排學科知識、開放式網路課程、專題製作、實察

體驗、行動方案、實作實驗、獨立研究、主題練習與探索、閱讀心得或其他學習活動，由

「教務處」分別安置學生及配排指導教師。 

五、出缺勤管理：學生彈性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主責，參與課程學生名單由各教學或活

動主辦處室統整交生輔組進行出缺勤管理作業。若因故未能參加，學生須依據本校「學生請假

暨缺曠規則」辦理請假事宜。 

六、學生彈性學習時間之場地與指導教師安排由主辦處室與教務處協商安排後，由教務處公告。 

七、除計列教學節數之課程，其它彈性學習教師鐘點費之核支依實際授課情況，由主責處室造冊，

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禮拜內送教務處彙整、核銷，繳交時應連同申請表、紀錄表一同繳交。 

八、選手培訓之教師鐘點費採收支平衡為原則，由教務處統一安排。 

九、學生彈性學習時間為課綱規定各校課程計畫必要之安排，其權責如下： 

(一)學校行政需擔負師資配排之權責。 

(二)教師有擔任授課或指導之義務。 

十、本辦理原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送課發會審議，修正時經課發會審議通過後公告。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ＯＯＯ學年度第Ｏ學期彈性學習暨團體活動規劃一覽表 

週
次 日期 節

次 
課程
名稱 

活動名稱 主辦
處室 

備
註 高一 高二 高三 

1  
3 彈性

學習 
     

4 

2  
3 團體

活動 

     

4 

3  
3 彈性

學習 

     

4 

4  
3 團體

活動 

     

4 

5  
3 彈性

學習 

     

4 

6  
3 團體

活動 

     

4 

示例： 

週
次 日期 節

次 
課程
名稱 

活動名稱 主辦
處室 

備
註 高一 高二 高三 

1  
3 彈性

學習 環境教育研習講座 學務  
4 

2  
3 團體

活動 社團活動 模擬考 學務 
教務  

4 

3  
3 彈性

學習 班級讀書會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圖書 
輔導  

4 

4  
3 團體

活動 社團活動 普科/導師運用 
職科/大學校系探索與職涯講座 

學務 
輔導  

4 

5  
3 彈性

學習 
交通安全宣導 
教師節慶祝大會 學務  

4 

6  
3 團體

活動 
班級合唱 
比賽 導師運用 普科/學測模擬考 

職科/微課程 

學務 
實習  

4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選手培訓計畫申請表 

競賽名稱  指導教師  

競賽級別 □國際級或全國級 □區域級 □縣市級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競賽日期  培訓期程／週數  

培訓學生資料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培訓規劃與內容 

序次 週次 節次 日期 培訓內容 培訓地點 

1      

2      

3      

4      

5      

6      

指導教師 主責單位 主責單位主管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 例行性比賽     

 

※請於開學後二週完成申請，本表一式二份，，寄一份電子檔至教學組，申請完成後分別存放於學
務處及教務處。 
※表格不足使用時，可自行修正或增加張數，若需延長時間，則須再次申請。 
※申請時應檢附相關資料(報名資料、比賽公文或辦法、校內簽呈或其他證明文件)，若為例行性比
賽，得經主責單位簽章註明後，免附資料。 

※本計畫限普通科學生(不含美樂舞體)參加，其餘科別之學生應依學校規定提出公假申請。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ＯＯＯ學年度第Ｏ學期彈性學習時間 選手培訓指導紀錄表 

競賽名稱  指導教師  

競賽級別 □國際級或全國級 □區域級 □縣市級 □其他：________________ 

競賽日期  培訓期程／週數  

培訓指導記錄 

序次 週次 節次 日期 培訓內容 學生缺曠紀錄 教師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指導教師 主責單位 主責單位主管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請務必確實登載本記錄表，主責單位應學生遇有缺曠時，請主動告知學務處。 
※計畫完成一週內將記錄表繳交至主責單位完成核章後，連同申請表繳交至教務處。 
※於計畫執行期間，請務必告知學生遵守各項規定，以維校譽。 
※教師若無培訓事實，經查證屬實，除追回鐘點費外，並送人事室以曠職論。 


